
附件2：

长宁区未成年人保护示范街道（镇）

申报表
    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填报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一、本表是长宁区未成年人保护示范街镇申请用表；

二、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，不得更改格式，使用仿宋小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；

三、申报报告要求重点突出、表述准确、文字精炼，字数2000字左右，可另行附页；

四、本表上报一式2份，规格为A4纸（双面打印）。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申报报告

	基本情况、主要制度、工作情况：



	

	街道办事处/镇政府意见
	街道办事处/镇政府的意见

     （盖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